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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華大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201)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三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欣然宣布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 

 

華大地產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公布，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三日舉行之本公司股

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批准委任許永浩先生為大會主席。 6,362,125,637 

(100%) 

無 

(0%) 

由於以上決議案的贊成票超過 50%，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以上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

普通決議案。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批准更改本公司名稱（詳列於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 7,499,866,087 

(100%) 

無 

(0%) 

由於以上決議案的贊成票超過 75%，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以上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

特別決議案。 

 

截至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之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為8,947,051,324。使其持有人有權

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可於會上對提呈之決議案投贊成票或反對票之股份總數為

8,947,051,324股。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表決權。 

 

投票表決結果是由執業會計師陳志雄屈子卉會計師行監票，陳志雄屈子卉會計師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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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按本公司要求進行若干程序，根據本公司收回並向該會計師行提供的投票表格，對本

公司編備的投票表決結果摘要表示同意。陳志雄屈子卉會計師行就此進行的工作並不構成

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核數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審驗

應聘服務準則》進行的審驗應聘工作，亦不包括就法律詮釋或投票權利事宜作出保證或提

供意見。 

 

有關上述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的特別決議案詳情，股東可參考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九

月二十二日的通函。建議更改名稱將待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公司更改名稱證明書後生

效，本公司將於建議更改名稱生效後另作公布。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禤寶華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鄭啓文先生及許永浩先生;
及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呂馮美儀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郭志燊先生、陳儉輝先
生及許堅興先生。 


